
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渠道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光大银行

"

）协商一致，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050002

）和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19

）参加中国光大银

行电子渠道（含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称

"

基金定投

"

）业务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

一、优惠方式

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投资人采用基金定投

方式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电子渠道申购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50002

）和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19

），享有申购费率

4

折

优惠

(

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

。

二、咨询方式

1

、中国光大银行

客服电话：

95595

网站：

www.cebbank.com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费

)

网站：

www.bosera.com

三、重要提示

1

、本活动期间，基金定投业务办理以中国光大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2

、本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光大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

场外

）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

基金简称

（

场内

）

融通添利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６１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融通

四季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截 止 收 益 分 配 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０１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５

，

４６５

，

６０５．１５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０４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 －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 －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 －

注：（

１

）在满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份基金份额

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并且本基金

每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该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

（

２

）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份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

初始面值。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场外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封闭期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内）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场外）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

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方式。

（

３

）权益分配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５

月

１７

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４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咨询相关事

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

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

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2-013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上

午

9

：

00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

怀荣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王春和先生代表独立董事在股

东大会上就

2011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128,361,2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6.94%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泰国子公司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361,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指派杨志军律师、马昌顺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2-023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自开市起停牌一小时

,10:30

复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5

月

7

日、

5

月

8

日、

5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

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３４

，

４７６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０５

柏会民

２ ０１＊＊＊＊＊２７６

薄文利

３ ０１＊＊＊＊＊２６１

曹学志

４ ０１＊＊＊＊＊２８１

陈唏

５ ００＊＊＊＊＊３８６

段会伟

６ ００＊＊＊＊＊２３３

范修巨

７ ０１＊＊＊＊＊２６５

房敬

８ ０１＊＊＊＊＊２６６

高化忠

９ ０１＊＊＊＊＊７６１

高修家

１０ ０１＊＊＊＊＊２６２

郝纪平

１１ ０１＊＊＊＊＊２８２

李经书

１２ ０１＊＊＊＊＊２５９

李淑南

１３ ０１＊＊＊＊＊２６０

李希志

１４ ０１＊＊＊＊＊２６８

李学庄

１５ ０１＊＊＊＊＊２７５

刘振成

１６ ０１＊＊＊＊＊２６９

刘竹庆

１７ ０１＊＊＊＊＊２６４

庞世森

１８ ０１＊＊＊＊＊２７８

王崇德

１９ ００＊＊＊＊＊７９４

王建平

２０ ０１＊＊＊＊＊２７０

王庆福

２１ ０１＊＊＊＊＊６７７

王伊飞

２２ ０１＊＊＊＊＊２５８

王宜明

２３ ０１＊＊＊＊＊２６７

魏进文

２４ ００＊＊＊＊＊５９５

辛军

２５ ００＊＊＊＊＊０８１

杨朝东

２６ ０１＊＊＊＊＊２８０

杨发春

２７ ００＊＊＊＊＊７６３

张继泉

２８ ０１＊＊＊＊＊２６３

赵西允

２９ ０１＊＊＊＊＊２７９

李德军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元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

限售条

件股份

５４

，

７８９

，

０３７ ２４．５７％ ２７

，

３９４

，

５１９ ２３

，

３９４

，

５１９ ８２

，

１８３

，

５５６ ２４．５７％

１

、

国家

持股

２

、

国有

法人持

股

３

、

其他

内资持

股

３６

，

５２０

，

７１３ １６．３８％ １８

，

２６０

，

３５７ １８

，

２６０

，

３５７ ５４

，

７８１

，

０７０ １６．３８％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

然人持

股

３６

，

５２０

，

７１３ １６．３８％ １８

，

２６０

，

３５７ １８

，

２６０

，

３５７ ５４

，

７８１

，

０７０ １６．３８％

４

、

外资

持股

５

、

高管

股份

１８

，

２６８

，

３２４ ８．１９％ ９

，

１３４

，

１６２ ９

，

１３４

，

１６２ ２７

，

４０２

，

４８６ ８．１９％

二

、

无

限售条

件股份

１６８

，

１９４

，

９６３ ７５．４３％ ８４

，

０９７

，

４８１ ８４

，

０９７

，

４８１ ２５２

，

２９２

，

４４４ ７５．４３％

１

、

人民

币普通

股

１６８

，

１９４

，

９６３ ７５．４３％ ８４

，

０９７

，

４８１ ８４

，

０９７

，

４８１ ２５２

，

２９２

，

４４４ ７５．４３％

２

、

境内

上市的

外资股

３

、

境外

上市的

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

份总数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４９２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４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３４

，

４７６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３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沂源县城东风路

３６

号

咨询联系人：董宪印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３－３２８６９０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３－３２５１２７４

九、备查文件

１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５％

以上股东减持本公司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上海德

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投资”）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德润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减持后，德润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零。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上海德润投资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２．１０ １２．４２ ４

，

１０８

，

０００ １．４７％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９．９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２０１２．４．１１ １０．２ 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２０１２．４．１７ １０．４３ ２

，

１２２

，

０００ ０．７６％

２０１２．５．７ １１．８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合 计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上 海 德 润 投 资 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００ ５．００ ０ 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００ ５．０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等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德润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三、备查文件

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三家全资子

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对四川眉山市新筑建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新筑”）增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对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筑混凝土”）增资

４５００

万元；对合

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新筑”）增资

６００

万元。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

目前，增资手续已经完毕，公司已收到三家全资子公司增资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

体情况如下：

１

、四川眉山市新筑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彭山县凤鸣北路

４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斌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捌佰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亿伍仟捌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路桥施工机械设备、厂（场）内机动

车辆（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公路、铁路道桥专用构件、冶金建材（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

除外）；自营产品进出口业务（按备案内容经营）；开发道路建设新材料。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

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长期

注册号：

５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０６１

２

、成都市新筑混凝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５１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０８５００

住所：新津县工业园区希望路

法定代表人姓名：冯克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混凝土机械设备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设备制造及施工；建筑机械租赁 ，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塔式起重机械设计与制造（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至永久

３

、合肥新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４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３７１４６

住所：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冯克敏

注册资本： 贰仟陆佰万元

实收资本： 贰仟陆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公路、铁路金属桥梁构件及桥梁零配件设计、制造、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以传真及邮

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向嘉兴商业银

行申请人民币

６３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公司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嘉兴商业银行申请人民

币

６３００

万元的借款，期限不超过

２．５

年。

现同意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平湖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４４

号土地证， 公司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房亿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平湖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４６

号土地证，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

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已由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总额控制

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内。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３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

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九龙山乐满

地”）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

累计为人民币

２３

，

４７７

万元。 其中，公司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元，对控股及参股子公

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４７７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向嘉兴商业

银行申请人民币

６３００

万元借款的议案》。

本次担保方式为：

公司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平湖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４４

号土地证，公司下属子公司平湖九龙山房亿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平湖

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２４６

号土地证，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 期限不超过

２．５

年。 截止本公告日，本

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４７７

万元。

本次担保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平湖市外山东沙湾

９

号办公楼

２０２

室

法定代表人：马永玲

经营范围：为水上运动提供咨询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九龙山乐满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６５２．７１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６５２．７１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九龙山乐满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０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九龙山乐满地借款期限，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主要是由于九龙山乐满地正常业务需要向银行申请信贷融资业务。 公司董事

会认为，九龙山乐满地开发“水上乐园”等项目由于尚未开业经营，因此未有利润回报。 但伴

随着

２０１２

年中下旬“水上乐园”、“温泉会馆”的盛大开幕，必定会带来不菲的人流量及营业收

入，因而偿还债务能力强，贷款逾期可能性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币种 授信额度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悟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亿置业有限公司

、

平湖九龙

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

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限

公司

人民币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３４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４７７

万元， 其中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

人民币

２３

，

４７７

万元，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１２．７４％

、

１２．７４％

、

０％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600201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2012-007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

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

，

243

，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1%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翀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内蒙古丰洲律师事务所杨树文、李汉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6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1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46,981,961.57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49,438,394.34

元，加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284,097,209.67

元，提取法定公积金

11,923,582.87

元，

201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21,612,021.14

元。 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考虑到公司

2012

年的战略发展，建议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280,814,93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42,122,239.50

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

379,489,781.64

元结转下年。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承办公司

2012

年度法定会计报表的审计及

相关工作，出具符合相关部门要求的审计报告。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不含差旅费）。

同意票

61

，

243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

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

61

，

165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票

78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

。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61

，

165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反对票

78

，

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内蒙古丰洲律师事务所杨树文、李汉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

１－３

号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波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９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７１．２９％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９

、《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１０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续聘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１１

、《修订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修订《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１２

、《修订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修订《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１３

、《修订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修订《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１４

、《修订

＜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修订《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制度》。

１５

、《关于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５７．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

元的授信融资额度。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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